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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 

大信验字[2021]第 5-10001 号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21 年 5 月 24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

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

收资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

进行。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6,016,000.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1,046,016,000.00

元。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63号”文《关于核准深圳信立泰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8,800,535 股(每股面值 1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68,800,535.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114,816,535.00 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1 年 5 月 24 日止，贵公司实际已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8,800,535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951,871,177.95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 19,805,474.0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932,065,703.93 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8,800,535.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863,265,168.93 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6,016,000.00 元，股本

为人民币 1,046,016,000.00 元，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瑞华验字[2015]48310001 号《验资

报告》验证。截至 2021 年 5 月 24 日止，贵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1,114,816,535.00 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1,114,816,535.00 元。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

使用，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





- 3 - 
 

附件 1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2021年5月24日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新增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情况 

货币 实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其他 合计 其中：增加股本 其中：增加资本公积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52,412,452.17     252,412,452.17 8,988,365.00 243,424,087.17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970,605.79     197,970,605.79 7,049,700.00 190,920,905.7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919,392.00     163,919,392.00 5,837,142.00 158,082,250.00 

李建锋 128,680,893.77     128,680,893.77 4,582,305.00 124,098,588.77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8,680,893.77     128,680,893.77 4,582,305.00 124,098,588.7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8,680,893.77     128,680,893.77 4,582,305.00 124,098,588.77 

罗欢笑 118,782,363.48     118,782,363.48 4,229,820.00 114,552,543.48 

王国华 118,782,363.48     118,782,363.48 4,229,820.00 114,552,543.4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822,951.36     114,822,951.36 4,088,826.00 110,734,125.36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8,985,302.90     98,985,302.90 3,524,850.00 95,460,452.90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代复

兴磐石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9,086,772.61   
 

 89,086,772.61 3,172,365.00 85,914,407.61 

杜群飞 69,289,712.03     69,289,712.03 2,467,395.00 66,822,317.0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370,887.80     61,370,887.80 2,185,407.00 59,185,480.80 
深圳市泰润海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润

煜信创投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381,020.73   
 

 60,381,020.73 2,150,158.00 58,230,8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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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验资事项说明 

一、变更前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于1998年11月在深圳注册成立，2009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46,016,000.00元，股本为人民币

1,046,016,000.00元。 

二、本次申请增加的注册资本及审批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63号”文《关于核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贵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8,800,535股(每股面值1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68,800,535.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114,816,535.00元，股本为人民币1,114,816,535.00元。 

三、审验结果 

经我们审验，截至2021年5月24日止，贵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8,800,535

股，募集资金总额1,951,871,177.95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合计18,318,711.78元【承销和

保荐费用合计19,518,711.78元（含税），其中公司前期已付保荐费120万元】后的余额

1,933,552,466.17元，已由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5月24日汇入贵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户名 开户行名称 账号 金额（人民币元）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行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 755901359510401 1,933,552,466.17 

此外贵公司累计发生1,391,594.98（不含税）的其他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不含税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 18,413,879.04 

律师服务 776,295.19 

审计验资 489,651.35 

出具法律意见书 89,7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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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不含税金额（元） 

材料制作 35,849.06 

合计 19,805,474.02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51,871,177.95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9,805,474.0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32,065,703.93元，其中增加股本

68,800,535.00元，增加资本公积1,863,265,168.93元。 

 

四、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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